[bookmark: _Hlk201046924]新北市立○○高級中學
[bookmark: _Hlk202799493]新進或在職變更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(填寫範例)

說明：
[bookmark: _Hlk202799458]一、依勞動部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 32 條規定，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
    練，且勞工有接受之義務。勞工如不接受，勞動檢查機構可依同法第46條，處以3,000元以下罰鍰。
二、依勞動部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第17條規定：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
    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其教育訓練時數為3小時，課程須包含(一)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
    概要、(二)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、(三)作業前、中、後之自動檢查、(四)標準作業程序、(五)
    緊急事故應變處理、(六)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練、(七)其他與勞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。
[bookmark: _Hlk202799959]三、依勞動部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第17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
    程，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，取得認證時數後，得採認為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。但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
[bookmark: _Hlk202800027]  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，其時數至多採認2小時，故本訓練為「數位2小時」及「實體1小時」，
    相關紀錄留供備查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、 基本資料（■新進勞工/□在職勞工變更工作）
	任職單位
	姓名
	職稱

	
	陳○○(簽名)
	○○○



二、教育訓練3小時紀錄
	實體訓練(1小時)
	講師姓名：許○○。(建議由甲乙丙種職安業務主管擔任並結合報到當天程序完成)

	
	完成日期：115年4月27日9時00分至10時00分(1小時)
■已詳閱本校「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」並同意遵守。
■已詳閱本校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」，並知悉申訴管道：
   申訴專線電話：
   申訴專用信箱：
■已知悉依據勞動部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37條第2項規定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
  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，如有發生下列情形立
  即通報人事室：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。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。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
■已知悉離工作環境最近的室內消防栓及滅火器位置，並了解操作方式。
■已知悉工作環境之緊急逃生路線(樓梯及大門位置)、AED設置位置(如大樓無設置，
  可至以下網址查詢最近AED，網址:https://tw-aed.mohw.gov.tw/SearchPlace.jsp)。
□其他：

	[bookmark: _Hlk202799998]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(2小時)
	[bookmark: _Hlk199927785]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「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」
【中文】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(上) (1小時)
完成日期：115年4月27日

【中文】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(下) (1小時)
完成日期：115年4月27日




